
易方达沪深 300 指数精选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增加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 10家销售机构签署的基金销售

服务协议，本公司自 2020年 12月 9日起增加上述销售机构为易方达沪深 300指数精选增强

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A 类基金份额代码：010736，C 类基金份额代码：

010737）的销售机构。

特别提示：2020年 12月 9日至 2020年 12月 29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88号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188号

法定代表人：任德奇

联系人：陈旭

联系电话：021-58781234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 12号

法定代表人：郑杨

联系人：赵守良

联系电话：021-61618888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传真：021-63604196

网址：www.spdb.com.cn

3.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黄山路 28号四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533号

法定代表人：周泽荣

联系人：许悦

联系电话：020-38173552

客户服务电话：400-830-8001



传真：020-38173857

网址：www.ghbank.com.cn

注：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仅销售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

4.日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日照市烟台路 197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日照市烟台路 197号

法定代表人：王森

联系人：邱丽萍

联系电话：0633-8081619

客户服务电话：400-68-96588（全国）、0633-96588（日照）

传真：0633-8081276

网址：http://www.bankofrizhao.com.cn/

5.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599号新疆财富中心 A座 4层至 31层

办公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599号新疆财富中心 A座 4层至 31层

法定代表人：任思宇

联系人：王小培、王云

联系电话：0991-4500319

客户服务电话：0991-96518

传真：0991-8824667

网址：www.uccb.com.cn

注：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仅销售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

6.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茶子山东路 112号滨江金融中心 T3、T4及裙房 718

办公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28层

法定代表人：刘宛晨

联系人：郭静

联系电话：0731-84403347

客户服务电话：95317

传真：0731-84403439

网址：www.cfzq.com



7.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办公地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 1号金源中心 30楼

法定代表人：陈照星

联系人：李荣

联系电话：0769-22115712

客户服务电话：95328

传真：0769-22115712

网址：www.dgzq.com.cn

8.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综合楼

办公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海拉尔东街满世尚都办公商业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庞介民

联系人：熊丽

联系电话：0471-4972675

客户服务电话：956088

网址：www.cnht.com.cn

9.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 3幢 1单元 5-5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 9668号华润置地大厦 C座 31-33层

法定代表人：林立

联系人：郑琢

联系电话：0755-82707766

客户服务电话：400-188-3888

传真：0755-82707993

网址：www.chinalin.com

10.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8号 B座 2101、2104A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A座 16-20层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联系人：胡梦雅



联系电话：010-85127627

客户服务电话：95376

网址：www.mszq.com

11.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

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基金管理人

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2月 7日

http://www.efunds.com.cn/

